
波子角片区道路项目

建设工程造价合同

（预算）

甲方：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城建和水务办公室

乙方： 广东宏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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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造价合同

甲方：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城建和水务办公室

乙方：广东宏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遵循平等、

自愿、公平、诚信、守法的原则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

第一条 委托事项和项目概况

甲方委托乙方完成以下工程建设项目的编制工作：

1.1、项目名称：波子角片区道路项目

1.2、委托事项：编制预算

1.3、项目地点：佛山市三水区

1.4、项目造价：估算建安费 1576 万元

第二条 委托期限

2.1、甲方与乙方签订造价合同后，甲方交付给乙方完整有效的编制资

料，乙方于约定时间内完成委托任务。

第三条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

3.1、有权向乙方询问工作进展情况及相关的内容。

3.2、有权阐述对具体问题的意见和建议。

3.3、有权要求更换不称职的乙方相关人员，经双方协商后进行更换。

3.4、负责与委托的工程造价业务有关的所有第三方的协调，为乙方提

供外部条件。

3.5、在约定的时间内就乙方提交并要求做出答复的事宜作出书面答复。

乙方要求第三方提供有关资料时，应及时负责传达及资料传送。

3.6、本合同签订后 5 天内免费向乙方提供施工图纸、会议纪要等有关

资料。

3.7、委派/为业务代表，负责与乙方联系。

3.8、按本合同约定的方式支付编制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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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

4.1、提供与工程造价业务有关的资料，包括工程造价咨询资质证书及

营业执照等。

4.2、优质、高效地提供服务，为甲方提供准确、合理的编制意见，公

平、公正、客观地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。

4.3、在编制过程中，有到工程现场勘察的权利。

4.4、在编制过程中，有权对第三方提出与本编制业务有关的问题，并

进行核对或查问。

4.5、在编制过程中，如甲方提供的资料不明确时，乙方可提出书面报

告。

4.6、在规定的时间，将所作的编制报告一式 六 份，并签字盖章后送

交甲方。

4.7、在合同期内或合同终止后，未征得有关方的同意，不得泄露与本

项目、本合同业务有关的保密资料。

4.8、委派 /为编制人员，负责与甲方联系。

4.9、按本合同约定收取编制费。

第五条 编制费收费标准及支付办法

5.1、暂定编制服务收费：工程预算编制费按相关文件收费标准计算后

乘以 80%计收，不足 2000 元的按 2000 元计收。

工程预算编制费（含税）=（1000000*0.48%+4000000*0.41%+

5000000*0.38%+（15760000-10000000）*0.34%）*0.8=47827.20

元>2000 元，即工程预算编制费(含税)为 47827.20 元(大写:肆万柒

仟捌佰贰拾柒元贰角整)

5.2、收费依据：根据广东省物价局文件粤价函【2011】742 号文“关于

调整我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的复函”，计费额为双方确

认的最终预算编制建安费。

5.3、付款方式：编制费的支付，采用以下第（ 1 ）种方式。

（1）由甲方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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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与甲方约定，由中标人/施工方支付。

5.4、付款时间：乙方将编制成果文件报送甲方，并经甲方确认或相关

部门审定后 30天内结清该项目的编制费，收款单位收取费用时需

提供等额有效发票。

5.5、双方同意用人民币支付编制费。

5.6、收款方式：编制费的收取，采用以下第（ 3 ）种方式。

（1）由乙方收款并提供发票。

（2）与乙方约定，由总公司开发票，分公司负责收款。相关的经

济和法律责任由乙方负责。

（3）与乙方约定，由分公司负责收款及开发票。相关的经济和法

律责任由乙方负责。

第六条 甲方与乙方的责任

6.1、甲方如不按本协议书规定的时间向乙方送交有关资料或中途变更、

增加资料或延迟支付费用，乙方可按甲方的耽误时间顺延交付成果

文件的时间，甲方同时应承担由此产生的增加费用。

6.2、乙方责任期即工程造价合同的有效期。如因非乙方责任造成进度

的推迟或延误而超过约定的提交成果文件的时间，双方应进一步约

定相应延长合同的有效期。

6.3、乙方责任期内，应当履行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，因乙方的单方过

失(不包括政府文件允许的误差)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，应依法向

甲方进行赔偿。累计最高赔偿总额以工程造价编制费总额（不包括

税金）为限。

6.4、乙方因第三方不能及时核对或答复所提出的问题，导致合同不能

全部或部分履行，乙方不承担责任。

6.5、如属甲方原因导致终止协议，乙方除不退还已收预付编制费外,乙

方工作已经过半的，甲方应付给乙方全部编制费；乙方工作尚未过

半的，甲方应付给乙方编制的 50％。

6.6、如属乙方原因导致终止协议,乙方退还已预收的编制费,并向甲方

赔偿损失。



建设工程造价合同

第 4页，共 4 页

6.7、甲方应当履行建设工程造价合同中约定的义务，如有违反，则应

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，并向乙方赔偿造成的损失。

第七条 争议的解决办法

7.1、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,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

的，提交订立合同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
第八条 其它

8.1、合同有效期：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至编制费支付完毕、

编制资料返还完毕后自然失效。

8.2 数据核对期：乙方将成果文件报送甲方后 30天。如甲方对成果文

件的数据存在疑问，应在数据核对期内向乙方提出书面核对要求及

核对依据，逾期视作完全接受成果文件的数据，并放弃向乙方提出

核对数据的权利。数据核对错误为乙方原因造成的，乙方应无条件

进行修正，数据核对错误非乙方原因造成的，甲方应支付乙方返工

费，具体金额双方协商。

8.3、本合同一式七份，甲方执四份，乙方执三份。

甲方：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城建和水务办公室

（盖章）

乙方： 广东宏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(盖章)

法定代表人（或项目负责人）：

（签字）

法定代表人（或项目负责人）：

（签字）

经办人：（签字） 经办人：（签字）

地 址：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府前路 23 号 地 址：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海五路 6

号城智大厦 1幢 10 层

电 话：0757-87563230 电 话： 0757-87793283

传 真： 传 真：

电子信箱： 电子信箱：

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



营业执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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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

单位名称： 广东宏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单位性质： 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：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海五路 54 区 50 座 3 楼

成立时间： 1998 年 10 月 13 日

经营期限： 至长期

姓名： 黄永纪 身份证号码： 440106196207030374

性别： 男 年龄： 64 职务： 总经理

系 广东宏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。

特此证明。

身份证复印件：

广东宏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（盖单位章）

2026 年 4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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